
□见习记者 翟梦丽

“你的爸爸妈妈离婚了， 他们都不要你了！” 电视剧里， 离异家庭的小孩会面对这样的奚落。 离婚， 是两个成年人的事， 更

有可能还是小孩的事。

离婚后， 想要探望小孩却难上加难， 自己的小孩为什么不让见？ 曾经的夫妻离婚后仍然要为这些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甚至闹上

法庭。 如何调解双方关系， 落实探望， 确保孩子的权益？ 在长宁， 上海首个探望监督人场所今年正式挂牌成立， 司法力量和社会

专业力量共同协作， 为孩子撑起成长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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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后探望孩子阻碍重重？

“探望监督人”为亲子重建沟通桥梁

孩子的心理，由谁呵护？

在探望权纠纷中， 父母将孩子当作筹码

进行博弈的情况比比皆是： 对抚养费或房产

财产分割不满意， 便拒绝对方探望孩子； 对

方出轨、 家暴， 离婚后不让孩子和他 （她）

接触……在这样的情况下， 孩子的权益被父

母抛诸脑后， 年幼的孩子面对复杂的境况，

心理往往会受到再一次的打击。

顾薛磊举了一个例子， 在今年办理的一

起案件中， 孩子被判给爸爸， 按照约定， 妈

妈每月探望 2次。 但在实际操作中， 爸爸总

以各种原因拒绝妈妈的探望， 妈妈无奈之下

选择诉讼。 法院判决爸爸应该按照约定允许

妈妈每月探望孩子 2次。 结果令人意想不到

的是， 爸爸不再阻挠， 可孩子死活也不同意

和妈妈见面。 “我们问过心理咨询师， 这种

情况下孩子也很为难。 他毕竟和爸爸生活在

一起， 爸爸不希望他和妈妈见面， 有可能爸

爸会给孩子压力， 例如你去见妈妈们我就不

要你了， 也有可能给孩子灌输一些妈妈的负

面印象。” 于是， 在多重压力之

下， 年幼的孩子别无他法， 选择

了单一粗暴的处理方式———不见

妈妈。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孩

子， 往往会更加敏感， 也许年

幼， 但他们却已经学会了看人眼

色讨好大人：如果见了妈妈，爸爸

不高兴怎么办？ 父母在拉扯博弈

的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强烈的

不安感充斥着孩子的心， 缺乏父

爱和母爱任何一方， 造成的伤害

都将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显现。

20 多年的工作， 顾薛磊见

证了太多家庭矛盾导致未成年人

成长的悲剧。 一个原本积极向上

的孩子可能因此叛逆， 偏激。 市

阳光中心长宁工作站站长武芳长

期从事青少年工作， 她告诉记

者， 在单亲家庭中， 溺爱和缺爱

同时存在。 父母或是很少参与自

己的生活， 或是溺爱无度， 或是

严厉要求， 得不到正常成长环境

的孩子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我们要竭力避免再给孩子

带来二次伤害， 让探望反而变成

了孩子的压力。” 针对探望权纠纷， 法院最常

见的解决方式就是判决后要求当事人按照判决

结果执行， 执行出现问题， 由司法力量介入强

制执行。 此前， 他们也尝试过更柔和的方式促

进探望的实现。 例如通过居委社工等第三方力

量监督， 法官自己也充当过“探望监督员”。

“由于双方都不信任对方， 他们和我约定好具

体时间地点， 把孩子带出来见面。” 顾薛磊也

常为了父母探望孩子的事， 在节假日加班。

正如他所说， 成年人到法院来面对法官，

都会有害怕的感觉， 更何况孩子呢？ 法院强制

执行难免让孩子有抵触害怕的心理。 在这种的

情况下， “青梓荟” 应运而生。 设立一个专门

的场所， 由专业的力量介入修复婚姻破裂的父

母间的信任关系。 今年 3月， 市服保办、 长宁

区委政法委指导， 由长宁区人民法院牵头， 以

及长宁团区委、 市阳光中心的支持下， “青梓

荟” 长宁区探望监督人场所在长宁区社会心理

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探望纠纷，难

“探望权案件是我们最头疼的问题。”

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与家事审判庭庭长顾

薛磊说道。 在父母离异后探望孩子的问题

上， 90%的家长能够通过自行协商、 居委会

调解等方式解决， 剩下 10%矛盾激烈的， 才

会选择诉诸法律手段， 双方对簿公堂。 在长

宁法院， 每年约有 60-100 件探望权纠纷案

件。

尽管数量并不多， 但由于前期矛盾丛

生， 在顾薛磊看来， 这反而比离婚案件更难

处理。 “探望权纠纷是离婚矛盾引发的再次

矛盾， 矛盾激化率高， 扬言采取极端措施的当

事人不在少数。” 不仅如此， 除了调解判决难，

如何落实探望环节同样是一大难题。

爸爸探望孩子想要带他去玩， 但妈妈不同

意， 理由是： 孩子正是抓紧学习的时候， 我要

带孩子去辅导班。 如何协调？ 离异又再婚后，

前夫或前妻探望孩子， 免不了有接触沟通， 影

响了现在家庭的关系， 怎么办？

孩子不是物品， 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在所

有的困难中， 如何才能最大限度维护孩子的权

益成了核心问题。

小黄和小汪因为家庭矛盾， 婚姻走向了

破裂。 然而， 两人婚内育有一子， 今年刚满

3 岁， 离婚后孩子的照顾是两个成年人不可

逃避的话题。 根据协议， 孩子由女方抚养。

随之而来的探望落实， 则成了他俩共同的难

题。

并非小汪不让小黄见孩子， 也不是双方

在具体频次、 地点上产生分歧， 甚至事情根

本没有发展到这一地步。 走出民政局办完离

婚手续的两人， 决意要将对方当作彻底的陌

生人， 再不沟通。 两个没了婚姻关系的成年

人再无往来没有问题， 但他们还有共同的孩

子需要抚养长大。 探望孩子无法在拒绝往来

的情况下落实，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对簿公

堂， 法院向他们介绍了“青梓荟”。 在了解

后， 双方都同意有这样一个专业的第三方力

量从中调和， 促成探望， 签署了承诺书。

长宁区青少年事务社工王晓琦接手了这

一案件。 他将小汪和小黄拉到一个微信群

里， 将“青梓荟” 的地址发布， 再和双方进

行沟通确定第一次探望的具体时间、 参与人

员。 “前期的准备沟通工作是我们任务的大

头。 告诉原告， 即爸爸需要带点什么玩具给

孩子， 注意孩子是否

有忌口， 提前准备一

些话题和活动。”

为了保证探望有

效落实， 王晓琦会根

据积累的经验和专业

知识， 将可能发生的

情况都提前和父母双

方商量确定， 提供一

个探望孩子保姆级教

程。 “青梓荟” 也提

供了一个稳定和谐的

场所， 房屋里有沙盘

画和玩具， 相比于在

外寻找地点来说更加

方便。

第一次探望时，

由于孩子还小， 女方

提出外公外婆当天也要过来。 按照协议， 一

般情况下， 探望只有父母双方参与。 “现在

代际抚养情况多， 孩子的问题是两个大家族

之间的问题， 只让父母双方参与也是未来避

免更多矛盾。” 王晓琦解释道。

当天探望开始前， 王晓琦和小汪、 小黄

先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 与其说是沟通， 不

如说是“传话”。 小汪和小黄分坐在王晓琦

两边， 互不交流。 小汪在群里提出了落户积

分问题， 趁着见面， 王晓琦想要趁早解决。

然而在现场， 诡异的情况发生了。 小汪问需

要如何解决， 小黄并不搭理， 必须要王晓琦

作为中间人询问小黄， 小黄才会回话。 小黄

问问题， 小汪也并不理睬。 双方虽然近在咫

尺， 但眼中、 耳中却都“无视” 对方的存

在。

在探望监督后， 王晓琦再次和父母分

别沟通， 针对前期了解到的父母工作忙、

陪伴孩子少和双方拒绝沟通等问题， 积极

化解。 青少年事务社工和长宁区社会心理

服务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凭借专业的教育背

景和丰富的经验， 以更柔和的方式， 化解双

方的积怨和心结。

6个月探望监督期限

作为“探望监督人”， 王晓琦和其他社

工需要做的并非简单地落实每一次探望， 而

是帮助离异家庭度过这段尴尬甚至是剑拔弩

张的阶段， 调解离异后父母的关系， 建立一

个良好平稳的心态处理好孩子的探望问题。

因此， 在探望监督开始之前， 父母双方都需

要签订一份家长承诺书， 不仅明确了双方具

体的责任义务， 同时也给这样的探望监督定

下了一个最长的期限： 6 个月。 根据市阳光

中心的工作规范， 探望监督时间在 3 到 6 个

月之间， 每月一次， 每次探望监督后， 社

工都会根据实际情况记录成册反馈给法院。

“给探望监督设定期限， 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父母能够考虑到孩子的权益， 成熟

解决好各自的问题， 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健康

的环境。” 武芳介绍。

小黄曾致电王晓琦， 希望“青梓荟” 能

在 6 个月之后， 继续提供这样探望监督服

务。 “他告诉我， 他们愿意出钱， 希望像我

们这样专业规范的第三方来帮他们。” 王晓

琦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如果一直有第三方从

中协调， 他们仍然会拒绝沟通。 “我们也不

希望双方家长有依赖性， 最终目的还是他们

能独立解决好孩子的问题。”

“为了孩子， 做什么都不为多。” 正如

顾薛磊所说。 孩子的未来无限宽广， 孩子的

现在需要呵护。 司法力量和社会力量合作，

是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有爱的成长环

境。 大人的事情有人解决， 而孩子们， 只需

开心成长。“青梓荟” 内部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摄

“青梓荟” 内部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摄

拒绝沟通的离异夫妻


